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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

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，准确辨识安全风险，评价其风险程度，并进行风险分级，从而进行有效控制，实现事前预防、消减危害、控制风险的目的。

2 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单位范围内安全风险的辨识、评价分级和控制管理。

3 引用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评估规范》（DB11/T 1478-2017）

4 术语和定义

（1） 危险源（风险点）：危险源是指一个系统中具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险的、可造成人员伤害、在一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部位、区域、场所、空间、岗位、设备及其位置。它的实质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源点或部位，是爆发事故的源头，是能量、危险物质集中的核心，是能量从哪里传出来或爆发的地方。

（2） 风险辨识：识别风险点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。

（3） 风险评价分级：评估风险大小以及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的全过程。

5 职责

 单位成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领导小组，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建设负全面领导职责。

负责制定单位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作业指导书，全面推行开展安全生产危害辨识工作并指导、审查、批准；负责审查重大风险改进措施方案。

生产部负责组织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价工作，指导各部门进行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价工作，组织重大风险改进措施方案的审查。

其他部门确保本单位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价的人员有足够的培训，组织本部门的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价工作，在日常生产工作中不间断进行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价工作，编制本部门的危害/风险记录，开展隐患治理工作。

6  安全风险的辨识

（1） 风险点的分类

1）
生产现场及其他区域的物的不安全状态、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及管理缺陷；

2）
作业过程中的人的不安全行为。

（2） 危害因素造成的事故类别及后果

危害因素造成的事故类别，包括物体打击、车辆伤害、机械伤害、起重伤害、触电、淹溺、灼烫、火灾、高处坠落、坍塌、锅炉爆炸、容器爆炸、其它爆炸、中毒和窒息、其它伤害。

危害因素引发的后果，包括人身伤害、伤亡疾病、财产损失、停工、违法、影响商誉、工作环境破坏、环境污染等。

（3） 风险点辨识的方法       

风险等级矩阵法（PR）

风险等级矩阵法是先设置风险发生可能性等级判别准则，再设置风险后果严重性判别准则，之后依据判别准则逐一确定安全风险发生可能性等级值（P）和后果严重程度等级值（R），之后用风险等级矩阵确定风险等级。

评估采用风险等级矩阵法，对风险进行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分析，最终将安全风险划分为低风险、中风险、高风险及极高风险四个等级。

风险等级
后果严重性等级（R）


1
2
3
4
5

发生可能性

等级（P）
1
低（Ⅳ）
低（Ⅳ）
低（Ⅳ）
中（Ⅲ）
中（Ⅲ）


2
低（Ⅳ）
低（Ⅳ）
中（Ⅲ）
中（Ⅲ）
高（Ⅱ）


3
低（Ⅳ）
中（Ⅲ）
中（Ⅲ）
高（Ⅱ）
极高（Ⅰ）


4
中（Ⅲ）
中（Ⅲ）
高（Ⅱ）
高（Ⅱ）
极高（Ⅰ）


5
中（Ⅲ）
高（Ⅱ）
高（Ⅱ）
极高（Ⅰ）
极高（Ⅰ）

注：Ⅳ表示低风险，Ⅲ表示中风险，Ⅱ表示高风险，Ⅰ表示极高风险

4.20.7 安全风险的控制

（1） 风险控制措施应包括：

1）
工程技术措施，实现本质安全；

2）
管理措施，规范安全管理，包括建立健全各类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；完善、落实事故应急预案；建立检查监督和奖惩机制等；

3）
教育措施，提高从业人员的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识；

4）
个体防护措施，减少职业伤害。

5）
应急处置措施，将危险降到最低。

（2） 在选择风险控制措施时，应考虑：

1）
可行性和可靠性；

2）
先进性和安全性；

3）
经济合理性及经营运行情况；

4）
可靠的技术保证和服务。

（3） 风险控制措施评审

1）
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；

2）
是否使风险降低到可容许水平；

3）
是否产生新的危害因素；

4）
是否已经选定了最佳的解决方案；

5）
是否会被应用于实际工作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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